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级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江西

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赣江”或“公司”）向不特定合格投资

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

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新赣江二级子

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情况 

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众源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众源药业”）持有江西众泽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泽源”）54%

的股权（对应 540 万元的注册资本，其中已实缴出资 436.5 万元，未实缴出资 103.5

万元），为补充众泽源流动性资金，众泽源法定代表人张佳拟增资 28 万元，本

次增资完成后，众泽源注册资本将由 1,000 万元变更为 1,028 万元，仍为众源药

业的控股子公司，不会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更。 

本次交易对方为自然人张佳，系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、副总经理、

吉安航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持有其 99%的份额。

根据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交易前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： 

股东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众源药业 540.00 54.00% 

航达咨询 260.00 26.00% 

万玲 133.40 13.34% 

侯春梅 66.60 6.66% 

合计 1,000.00 100% 

本次交易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： 



股东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众源药业 540.00 52.53% 

航达咨询 260.00 25.29% 

万玲 133.40 6.48% 

侯春梅 66.60 12.98% 

张佳 28.00 2.72% 

合计 1,028.00 100% 

（二）决策与审议程序 

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审议《关于二级子公司增资的

议案》，并经总经理审批通过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《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

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《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的规定，

本议案经总经理审批后即可实施，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姓名：张佳 

住所：浙江省仙居县 

目前的职业和职务：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 

关联关系：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、副总经理、吉安航达企业管理

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持有其 99%的份额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江西众泽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井冈山北大道 128 号（综

合楼）101 号二楼南边 



4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1）设立时间：2023 年 5 月 26 日 

（2）注册资本：1,000 万元 

（3）实缴资本：786.5 万元 

（4）注册地址：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井冈山北大道 128 号（综合楼）

101 号二楼南边 

（5）主营业务：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，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，药品批发，

药品进出口，药品生产，药品委托生产，药品零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，自然科学研

究和试验发展，技术进出口，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，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，第一类医疗器械

生产，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，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，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，生物

化工产品技术研发，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，货物进出口，会议

及展览服务，进出口代理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。 

（6）主要股东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1 众源药业 540.00 54.00% 

2 航达咨询 260.00 26.00% 

3 万玲 133.40 13.34% 

4 侯春梅 66.60 6.66% 

（7）财务状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709.42 

负债总额 16.29 

净资产 693.13 



项目 2024 年 1 月-12 月 

营业收入 0.00 

净利润 -55.20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每元注册资本净资产为 0.69 元/股，营业

收入 0.00 元，净利润-55.20 万元，标的公司暂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。自然人张佳

按 1 元/注册资本对众泽源进行增资，增资总额 28 万元。 

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遵循了平等、自愿、等价、有偿的原则，不存在通过关

联交易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为补充众泽源流动性，众泽源法定代表人张佳拟增资 28 万元，本次增资完

成后，众泽源注册资本将由 1,000 万元变更为 1,028 万元。 

协议签署后，各方将尽快办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手续。 

六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，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，符合《北京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要求。本次关联交易定价

遵循了自愿协商、公平合理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